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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失效废止部分行政

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行政

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盈政规〔2024〕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县直有关单位，中央、省、州驻盈江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经盈江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公布失效废止以下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自载明失效和公布废止之日起，已失效和被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一、公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1件）
（一）《盈江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盈政规〔2021〕2号）

    失效依据：该文件第四十三条中载明“本办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为3年”，已自然失效。

二、公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2件）

（一）《关于对农场用地登记发证涉及土地权属争议有关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盈政发〔1998〕75号）

废止理由：部分规定与现行法律和政策不一致。

该文件废止后，涉及的内容按照《云南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盈江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盈政规（2023）1号）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执行。

（二）《盈江县城区道路停车泊位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方案的通知》（盈政规〔2020〕1号）

 废止理由：该实施办法内容已根据当前发展需要和政策文件精神，融合在《关于盈江县城区道路路内和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试行价格有关事项通知》（盈发改发〔2023〕290号）文件中。

该文件废止后，执行《关于盈江县城区道路路内和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试行价格有关事项通知》（盈发改发〔2023〕290号）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4年11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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